
《关于推动全省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的
指导意见》制定说明

一、制定背景
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强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动乡镇（街道）敬老院由县级民政部门直管”。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推动农村敬老院体制机制改革为抓手，进一步优化我省农村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提升农村养老服务基本保障水平，推动农村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省民政厅牵头起草了《关于推动全省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成稿后，书面征求了13个设区市民政部门的意见建议，形成了目前政策文稿。
二、主要内容
《指导意见》共5个方面13项内容。
（一）基本原则。要求各地结合经济社会和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水平，坚持一县一策，以需求为导向谋划乡镇敬老院转型发展。坚持乡镇敬老院公益属性，在做好兜底保基础上，兼顾满足社会老人服务需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镇敬老院运营管理，助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二）科学优化空间布局。对于地理位置较偏远、安全隐患较大、供养人数较少、服务功能较弱的乡镇敬老院，实施关停并转措施，转型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或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将乡镇敬老院纳入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根据当地常住老年人口总数、老龄化率、服务半径、服务需求等因素，按需设置。引导规模较大、服务质量较好的乡镇敬老院转型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以点带面辐射周边2-3个乡镇（街道）。
（三）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由县级民政部门（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对乡镇敬老院实行直接管理。稳妥开展公建民营，因地制宜引入养老服务企业或社会服务机构通过承包经营、委托运营等方式，参与管理运营。实行“县级统管”的地区，厘清县级民政部门与乡镇（街道）之间关于特困供养机构管理的权责事项，各地可结合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明确管理权限、细化管理职责。实施乡镇敬老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地区，要根据相关规定妥善安置原机构工作人员，对继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可统一调配安置。
（四）稳步提升服务效能。规模较大的乡镇敬老院特别是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要彰显辐射带动效应，通过直接提供或运营周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生活照料、助餐助浴、全日托养、康复护理、探访关爱等服务。鼓励乡镇敬老院与乡镇卫生院一体运作，实现资源共享。各地创新医养结合运营模式，可将乡镇敬老院中的医务室、诊所等托管给协议合作的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管理。
[bookmark: _GoBack]（五）强化工作保障。市、县民政部门要主动向同级党委政府加强请示报告，争取支持。充分发挥各级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集中发展资源，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改革工作扎实推进。各地要加大对乡镇敬老院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国债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鼓励以县（市、区）为单位一体打包规划建设。各地民政部门要定期实地了解本地区乡镇敬老院改革发展情况，及时总结、提炼、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建立激励引导机制，督促任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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